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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单位可以为已退休职工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吗？
答：不可以。《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已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，不再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问：单位即将退休的职工，公积金应缴至哪个月？
[bookmark: _GoBack]答：单位即将退休的职工，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，公积金应缴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当月；其他情形的应缴至办理退休手续的当月。如某职工2025年4月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或办理了退休手续，公积金应缴至2025年4月，单位为其汇缴完2025年4月公积金后，应及时办理职工账户封存手续，不再为其继续缴存。

问：我的退休手续已经办完了，公积金怎么能取出来？
答：退休手续办完后，您可登录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大厅、“三门峡住房公积金”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办理退休提取，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、退休证（或退休审批表）、本人I类银行卡至公积金服务大厅办理。

问：我办理公积金贷款时，公积金缴存地在三门峡，现在工作调动到外省了，公积金贷款还款怎么办？
答：三门峡本地缴存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可以直接用来冲还贷款，账户余额不足时可从签约的银行卡自动扣款，您可提前在签约的银行卡中足额存入还款金额，以免造成逾期。

问：我们单位想更换公积金经办人，请问该怎么办理？
答：需进入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官网（http：//gjj.smx.gov.cn/）下载中心，下载打印“单位授权委托书”，填写完整并盖章后，由新经办人携带委托书和身份证原件前往公积金服务大厅办理。
